
乌海市第十中学新建全寄宿制项目公寓配套设施（信息化项目）

招标情况报告

乌海市财政局：

我公司受乌海市教育局委托，就乌海市第十中学新建全寄宿制项

目公寓配套设施（信息化项目）（项目编号：WHZCS-G-H-250089）采

用公开招标方式进行招标，该项目于 2025 年 8月 25 日在内蒙古政府

采购网发布招标公告，于 2025 年 9 月 18 日开标，递交投标文件共

12 家单位，分别是：兰州陇河科技有限公司、郑州优美智能科技有

限公司、河南天豫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、河南省大禹通信技术有限公

司、河北澳飞特商贸有限公司、郑州兰盾电子有限公司、通辽经济技

术开发区星硕商贸行（个体工商户）、黑龙江省嘉勃众合商贸有限公

司、中国广电内蒙古网络有限公司乌海市分公司、中国联合网络通信

有限公司乌海市分公司、乌海市网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内蒙古

天盾商贸有限公司。

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单位共 8 家，分别是：兰州陇河科技有限公

司、郑州优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、河南天豫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、河

南省大禹通信技术有限公司、郑州兰盾电子有限公司、中国广电内蒙

古网络有限公司乌海市分公司、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乌海市分

公司、乌海市网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内蒙古天盾商贸有限公司。

经评标委员会评审，最终排名为：第一名：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

限公司乌海市分公司，第二名：郑州兰盾电子有限公司，第三名：河

南天豫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。我公司于 2025 年 9月 19 日在内蒙古政



府采购网发布了中标结果公告。中标结果公告发布后，我公司分别于

2025 年 9 月 22 日、9 月 26 日收到河北澳飞特商贸有限公司、兰州陇

河科技有限公司、黑龙江省嘉勃众合商贸有限公司针对中标结果的质

疑函，质疑内容均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乌海市分公司提供的

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不符合招标文件规定。经我公司对中国联合网络

通信有限公司乌海市分公司投标文件进行核查，质疑函内容属实。

质疑内容成立，意味着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乌海市分公司

中标结果无效，会导致该项目中标、成交结果改变。依据中华人民共

和国财政部令第 94号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第十六条中内容：

“质疑答复导致中标、成交结果改变的，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

当将有关情况书面报告本级财政部门。”

根据上述情况及相关法律规定，我公司将该项目招标情况以书面

形式向乌海市财政局进行报告。

内蒙古柏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

2025 年 9月 26 日

附：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乌海市分公司提供的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




